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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114年度性別平等委員會─環境能源與科技組 

第 2次工作小組會議 

壹、 會議時間：114 年 11 月 17 日(星期一)下午 2時至 3時 

貳、 開會地點：雲林縣環境保護局 1樓會議室 

參、 主席：張局長喬維              記錄：黃怡樺約僱人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肆、 出席人員：如簽到簿 

伍、 主席致詞：(略) 

陸、 各單位工作報告及施政方針（詳見會議手冊）、委員建議暨主席裁示事

項： 

一、 王委員毓琦: 

行政處部份關於辦公大樓性別友善廁所、親子廁所品質管理，除了每

日清潔及巡檢次數外，是否還有其他實施項目? 

消防局部分設置女性專用洗衣機給予肯定，另宣導鼓勵女性參加義消

團隊辦理宣導高達 100 場次，想了解宣導的項目有哪些?是如何達到這

個 KPI? 

教育處部分在建立性別友善學術環境，促進女性參與環境能源及科技

領域，想了解辦理內容及場次是否可以增加，且目前男性參加人數大

於女性請說明原因。 

行政處:將請本處庶務科研議是否還有其他可精進及改善地方。 

消防局:義消這個部分要問業務單位，目前無法回答。 

主席:下次請相關承辦一起列席。 

教育處:有關能不能增加辦理場次，由於科學展覽比賽每年一次，故每

年成果展覽為一場次；為何參與的男性教師比女性教師還多，是因為

參與教師皆為各國中小自行派員，今後請學校踴躍派請女性教師參與。 

二、 新聞處黃副俊彥處長: 

教育處辦理的科展每年度只有 1場，除了科展每年應該有很多教師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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習的活動，因為目前正在提報 115-116 年的性別施政方針，這部分建

議可以考慮增加場次。另請各單位檢視預期效益指標，如因各種因素

下修，成果上呈現會有落差，請再考慮是否有其他項目可以加入。 

三、 許委員震宇: 

1.感謝大家，大家一起為性平業務的努力可以看見，值得讚賞。 

2.對於衛生健康本縣可以延續並延伸中央的政策，諸如: 

A.對於多元衛生用品的衛生教育，衛生棉、衛生棉條、月亮杯、月

亮碟的介紹。 

B.公務機關及縣內各級學校可研議於女廁提供衛生棉。 

C.HPV 疫苗接種之宣導，納入生理男性。 

3.對於育嬰留職停薪之法令規定與本縣自治法規或補助措施之宣導，

務必加強對於男性家長及多元性別配偶。 

4.由於性別暴力已修法通過，請務必加強宣導相關法令，如刑法第 28-1

章、兒少性剝削防制條例、性侵害犯罪防治法，以及家暴法已修法，

可申請數位性暴力保護令，藉由公權力下架性私密影像。 

四、 社會處:有關實施方式與推動策略有些對不上在推動上有困難，在接

下來的臨時動議將討論到，在即將修正 115-116 年度施政方針，為了

讓各局處填報時能夠更媒合到最新的業務，在填報資料上會更容易達

成 KPI，例如在辦理的其他業務說明會中，也會有女性參加，建議在

實施方法裡可多添加項目。另外在達成比例方面已超出 100%很多的部

分，在預期效益就可以做調整。 

五、 主席:各單位工作報告洽悉，執行成果請再重新檢視，是否需加強或

新增修正。 

 

柒、 性平新知分享(公視影片)： 

一、 由城鄉處分享公視影片「先生？小姐？怎麼不失禮不尷尬稱呼跨性



 3 

別者」，此影片片段討論了跨性別者在日常生活中，尤其是在與服務業

人員互動時，常遇到的性別稱謂錯誤所帶來的尷尬和困擾。 影片邀請

跨性別朋友分享了他們在銀行、醫院等場合被重複確認身份或被大聲

議論的經驗。 內容強調了在不確定對方性別時，詢問希望被如何稱

呼，或是使用「這位客人」、「同學」等中性稱謂的重要性，並建議在

特定場合直接以號碼叫人以避免誤稱。 影片也觸及了台灣目前變更身

份證性別必須滿足的手術與精神鑑定條件，以及非手術跨性別者在生

活中面臨的困難。 最後，片段呼籲大眾打破性別界限，理解性別的多

樣性與流動性，以更尊重每個人。 

二、 依據本小組工作會議決議，針對性平新知分享由小組成員輪流分享，下

次由水利處分享。 

 

捌、 臨時動議-由秘書單位（社會處）提案: 

案由：有關「雲林縣性別平等施政方針(115-116 年)」草案針對六、環境、

能源與科技擬定之推動策略、實施方法、實施對象及衡量標準，提請

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 116 年行政院辦理直轄市與縣（市）政府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輔導獎

勵計畫，評審項目衡量標準表之項目一、基本項目(二)性別平等跨局

處政策、計畫制定及執行成效(滿分 8分)辦理。 

二、針對「推動環境、能源、科技及交通等之公民參與機制，邀請女性(尤

其不利處境者)參與，並確保汙染、公共衛生、公共場所安全等資訊公

開透明。」推動策略之衡量標準下修預期效益，惠請執行單位提出窒

礙難行之處，並請與會委員協助提供修正之建議。 

辦法：本案如蒙本會決議通過，請各局處於 11月 21 日前提供修正資料，將

修正後之施政方針提送大會審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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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論: 

一、社會處:  

1.提醒局處在評估預期效益的數據時，須回歸到施政方針參、性別目標

及工作重點第六項環境、能源與科技，執行成果應呼應該項設定之性

別目標與工作重點之內涵。 

2.針對局處提供 115-116 年方針的實施策略中與 113-114 年方針未有  

改變，但預期效益卻減少，是否是策略中的方式需要調整，例如環保

局辦理說明會場次減少，若僅是因為針對特定說明會辦理場次影響需

要減少預期效益，是否可以思考現行推動業務的其他說明會列入統

計，畢竟此項策略是希望提供資訊公開周知。例如農業處鼓勵女性加

入農業產銷班行列，女性班員人數也有下修情形，想了解原因。例如

教育處在促進女性參與科技這部分，計算基準是女教師，成果呈現男

女教師人數懸殊。建議局處設定時可以不要過於侷限，因其實有些業

務有在辦理成效也不錯。 

二、環保局:  

1. 有關打造具性別友善觀點之環境及空間，113-114 年預期效益原為 3

場次，因今年度(114)原規劃辦理兩場次「服務業環保標章及產品碳

足跡說明會」。然而，業者反映兩場次的課程內容大致相同，重複參

加意願不高，亦造成實際出席人數較難達成。為避免業者感到負擔、

並提升整體參與度，建議明年度可調整為辦理一場次說明會，並適度

擴大招生人數，以兼顧活動效益與 KPI 達成。 

2. 有關推動具性別敏感度之各類環境宣導與教育，113-114 年預期效益

原為 400 人，因為大部分志工已經完成特殊訓練課程，且本局自錄

上課影片提供大多數志工隊自行上課，所以減少特殊訓練課程，聯

繫會報則維持 2場 200 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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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:可以更改場次，但可考慮增加其他業務的辦理場次，如有下修調整基

本上都尊重業務科的調整，並請敘明理由，所以還是請各單位再重新

檢視提報的內容，農業處本次未派員出席另請向社會處說明下修原

因。請各局處於 11月 21 日前提供修正資料給社會處。 

 

其他問題討論: 

計畫處:有關性別影響評估計畫案，請各局處落實按期程規定分階段提交成

果。 

主席:請各局處務必配合規定。 

 

結論:  

感謝各委員及各單位提出的意見建議，並請於期限內繳交資料。  

 

玖、 散會：同日下午 3時 


